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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9】第 12 号 

 

 

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4 月 9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，拟通过置出资产与发行

股份相结合的形式购买科元精化 100%的股权，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

市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2019 年 4月 11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2017 年部分业

务存在虚假记载。针对上述差错，公司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

溯调整，调整后的净利润为-3,017.14 万元。公司《2018 年度业绩快

报》中预计净利润为-6.34 亿元。若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仍

为负值，公司股票将在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

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本次重组出现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第十三条规定不得实

施重组上市的情形，进而导致本次重组终止；若存在，请充分提示相

关风险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2018 年 10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董事长陈昊旻、

董事长助理陈伯慈及相关人员为公司融资，未经授权、未履行内部正

常审批决策程序开具 1.47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，后公司未收到相关融

资款，公司以广东中经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当事人合谋骗

取公司票据为由对相关当事人提起诉讼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，请独



2 

 

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，并说明上述事项是否会

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。 

（2）你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监高等是否存在非经营

性占用你公司资金的情况，你公司是否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；若

存在，请补充说明该事项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。 

3、《预案》显示，本次拟置入资产曾存在红筹架构搭建及拆除情

况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： 

（1）红筹架构搭建和拆除的过程是否符合外资、外汇、税收等

有关规定，是否存在行政处罚风险。 

（2）红筹架构是否彻底拆除，拆除后标的资产股权是否清晰，

是否存在诉讼等法律风险。 

（3）红筹架构的拆除是否导致标的资产最近 3 年主营业务和董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生重大变化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是否符合《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首发管理办法》”）第

十二条的规定。 

（4）拟置入资产在境外上市期间是否存在被相关证券监管机构

处罚的情况，如是，请详细说明被处罚的具体情况，并说明是否会对

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。 

4、《预案》显示，截至 2018 年 9月 30 日，拟置出资产的资产合

计 8.74 亿元、负债合计 2.30 亿元。而本次交易双方初步协商，置出

资产初步作价 2.5亿元。请结合拟置出资产中资产与负债的具体情况，

说明上述定价的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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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《预案》显示，科元精化资产负债率较高，2016 年至 2018 年

末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9.11%、86.51%与 78.98%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

项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请结合科元精化所处行业、市场环境、经营特点等因素，

分析说明科元精化资产负债率较高的原因。 

（2）请结合科元精化财务杠杆水平、流动比率、速动比率等因

素，分析说明科元精化的偿债能力与财务风险。 

（3）请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是否符合《重

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。 

6、《预案》显示，科元精化所处市场近三年对相关产品需求总量

并未出现明显增长，但科元精化 2018 年营业收入较 2016 年增长约

181.17%，2018 年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约 721.2%。请说明在相关产

品需求未明显增长的情况下，科元精化近三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

较大的原因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《预案》显示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科元精化归属于母

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1.38 亿元，本次交易初步作价约 103 亿元。请结

合科元精化历次增资、股权转让、私有化等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定价

的合理性，并说明本次交易拟采取的评估方法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

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《预案》显示，截至本预案签署日，科元控股持有的科元精化

29.21%股权处于质押状态。科元控股承诺，将在上市公司召开审议本

次交易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前解除前述质押。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，请

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请结合科元控股财务状况，说明解除上述质押股权的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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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及保障措施，以及是否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。 

（2）请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科元精化的股权是否清晰，是否符

合《首发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，以及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四）

项、第四十三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。  

9、请结合本次重组后，持有你公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

致行动人，以及公司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、董监高直接或

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你公司股份的情况，详细论证本次交

易完成后，你公司股权分布是否符合上市条件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4月 1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4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
